
1 

 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

國小師資類科師資培育評鑑工作小組第三次討論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7 年 07 月 30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 時 00 分 

地點：本校求真樓 K403 會議室 

主持人：魏麗敏處長 

出席人員：本校教育學系任慶儀主任(請假)、本校師培暨就業輔導處魏麗敏處長、本校教

師教育研究中心陳盛賢主任(請假)、本校師培暨就業輔導處楊雅惠秘書、本校師

培暨就業輔導處賴志峰組長、本校師培暨就業輔導處許碧芬組長、本校師培暨

就業輔導處王金國組長、本校師培暨就業輔導處温子欣老師。 

列席人員：本校特殊教育學系王欣宜主任、本校幼兒教育學系駱明潔主任、本校教師教

育研究中心陳盛賢主任(請假)、本校教育學系陳麗文組員、本校特殊教育學系易

麗華助教、本校幼兒教育學系張雅雯小姐、本校師培暨就業輔導處賴育芝組員

(請假)、本校師培暨就業輔導處鄭怡萱組員(請假)、本校師培暨就業輔導處張育

甄小姐、本校師培暨就業輔導處王秀鳳小姐、本校師培暨就業輔導處許雅喻小

姐、本校師培暨就業輔導處白欣慧小姐、本校師培暨就業輔導處廖湘瑜小姐。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楊雅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主席致詞  

 

貳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依教育部 107 年 6 月 29 日臺教師（二）字第 1070087193B 號令訂定發布

之「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-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

準」（以下簡稱課程基準）、106 年 11 月 3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060159353

號函暨 107 年 1 月 31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070000870C 號函續辦。 

二、教育部於 107 年 7 月 20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070090455A 號函頒實施計畫調

整評鑑指標，主要修正重點如下: 

(一)配合課程基準自 107 年 12 月 1 日施行，依教育部訂定之教師專業素養

及教師專業素養指標、各師資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總學分數及各類

課程學分數原則等，自 108 學年度起由各師資培育之大學依專業自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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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學校特色，自行規劃課程之名稱及學分數，並鼓勵提高學分數，開

設跨指標、跨類別、跨領域/學門課程，且開設之課程應能對應所有的

教師專業素養指標。爰師資評鑑指標調整為具「教師專業素養及其指

標」及「課程基準」，實施前(108 學年度以前)以「專業核心能力」取

代檢視等，調整處包括項目一(教育目標及師資職前教育階段教師專業

素養)、項目四(教師質量及課程教學)及項目五(學生學習成效)，詳見

實施計畫附錄 C-2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(P.82-90)、C-3 幼兒園師資類科

(P.91-98)、C-4 特殊教育學校(班) 師資類科(P.99-108)等大學校院師資

培育評鑑指標內涵表。 

(二)有關師資質量部分，為符合 107 年 4 月 16 日修正發布之「大學設立師

資培育中心辦法」第 3 條規定：「(第一項)申請設立師培中心之大學，

其師培中心應置與任教學科專長相符之專任教師五人以上；其員額得

由學校現有員額調配運用。(第二項)設有師培中心之大學每增設一師

資類科教育學程，應增置專任教師一人；其員額得由學校現有員額調

配運用。...」。爰配合調整師資質量核計標準，增列「任教學科專長相

符及填報範圍年度自 108 學年度開始，受評單位有一類科者，應置五

名專任教師；二類科者，應置六名專任教師，以此類推。」等規範。

依此規定，本校應有 7 位專任教師數。(請參閱 1、會議資料 P.6 專任

教師員額比對表。2、實施計畫 P.109 補充一、師資質量計算。)  

參、提案討論： 

案由一：有關本校各類科自我評鑑計畫(草案)內容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 

一、依教育部 107 年 7 月 20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070090455A 號函頒新「107

及 108 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」及其調整評鑑指

標辦理。 

二、準自評單位填寫資料之範圍依該實施計畫第 30 頁，表 7-3 準自評機制

認定檢核表規定，自我評鑑資料範圍應提出實地訪評前至少 5 個學期

之資料。 

三、有關準自評機制審送期程(如表 1)及結果之認定審核時程(如表 2)。 

四、師培評鑑各項會議時間 

     (一)師資培育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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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107 年 9 月 10 日(一)下午 2：00 舉行，敬請各師資類科備妥定稿之

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供委員審議。 

     (二)提送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 

      請各類科依師資培育自我評鑑執行委員會審議結果，修正自我評鑑

實施計畫書，並於 107 年 9 月 24 日（一）中午前送師資培育暨就

業輔導處，俾憑彙整函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。 

    決  議：請各類科確認自我評鑑實施計畫書定稿後，於 8 月 23 日前將電

子檔傳送至本處，以利印製書面資料供委員進行討論審議。 

 

伍、臨時動議:無。 

陸、散會時間:下午 3 時 20 分。 
 

   表 1 新週期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準自評機制審送期程一覽表 

受評學校  受評類科/學系  機制審送評鑑中

心審查時間  

結果審送評鑑中

心審查時間 

國立臺中教

育大學  

幼兒園  107年09月 111年03月 

國民小學 107年09月 111年03月 

特殊教育學校（班） 107年09月 111年03月 

 

  表 2 新週期師培評鑑準自評機制及結果之認定審核時程表 

階段 工作項目 日期 

認定審核  受評師資單位繳交自我評鑑實施計

畫書與相關佐證資料 

107年9月 

準自評機制

認定審核 

教育部請受評師資單位依據通過之

自我評鑑 

107年12月底 

準自評結果 受評學校繳交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 111年3月 



4 

 

認定審核 與相關佐證資料 

準自評結果

認定審核 

高教評鑑中心報部備查及公告認定
結果 

 

111年9月底 

 

 


